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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释义丛书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编辑的一套系列丛书
。
　　该套丛书由一系列法律释义组成。
邀请有关专家、学者和部分参与立法的同志编著。
该丛书坚持以准确地反映立法宗旨和法律条款内容为最基本要求，在每部法律释义中努力做到观点的
权威性和内容解释的准确性。
　　我们相信，该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将会给广大读者进一步学好法律提供有益的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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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部分　释义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　为了防治水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保障饮用水安全，促进经济
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制定本法。
[释义]本条是关于水污染防治法立法目的的规定。
水是生命之源，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、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。
水污染是由于人为活动，使某些物质进入水体，达到一定浓度，从而导致其化学、物理、生物等方面
的特性改变，产生危害人体健康、破坏生态环境等后果的环境质量恶化现象。
水污染已成为危害人们身体健康、生产生活，破坏生态环境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防治水污染就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预防水污染的发生，并对已经产生的水污染进行治理。
对水污染防治进行立法，将水污染防治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，就是为了规范上述预防和治理水污染的
行为，使水污染防治活动有法可依。
水污染防治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较早进行立法的领域。
我国第一部水污染防治法是1984年5月11日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，自1984年11月1
日起施行的。
1996年5月15日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《关于修改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
）的决定》，对水污染防治法做了修正。
实践证明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，其确立的水污染防治规划、环境影响评价、排污收费、
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、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、限期治理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，有关规定是切实
可行的，对防治水污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但是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水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，主要表现在
以下几方面：1.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，水体污染相当严重。
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监测，2005年，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％的断面为劣V类水质
，基本丧失使用功能，全国约1/2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，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，一些地区甚
至出现了“有河皆干、有水皆污”的情况。
2.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，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。
据最新《水资源调查评估结果》的数据，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％，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％，海河开发
利用率为100％，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，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，加剧了水污染
的恶化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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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释义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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